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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72             股票简称：中航电子             编号：临 2023-010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航电子”）已于

2023年 1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

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7），并于 2023 年 2月 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了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08）。 

2023 年 2月 7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18.08 元/股，本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

权的行权价格为 18.32 元/股，有效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东将以 18.32 元/

股的行权价格获得现金对价，敬请异议股东注意投资风险。 

本提示性公告仅对本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相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对投

资者申报行使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建议。 

一、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基本情况 

1、有权申报的异议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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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股东为在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6日召开的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对于《关于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逐项表决的各项子议案和

《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工业机电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均投出有效反对票，并且一直持续

持有异议股份直至公司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日收市时登记在册，同时在异议

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相关申报程序的公司股东。 

根据中航电子为表决本次交易而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投票

结果，对于《关于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航工业机电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逐项表决的各项子议

案和《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航工业机电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的议案》均投出有效反对票的股票数量

为 3,908,650 股，因此可以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异议股东持股数量为不超过

3,908,650股。 

已提交中航电子股票作为融资融券交易担保物的中航电子异议股东，须在收

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前将中航电子股票从证券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账户划转

到其普通证券账户中，方能行使收购请求权。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中航

电子异议股东，须在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前及时办理完提前购回手续，方

可行使收购请求权。 

2、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23年 2月 7日。 

3、申报时间：2023年2月8日至2023年2月14日之间交易日的9:30-11:30、

13:00-15:00，期间公司 A股股票停牌。 

4、申报方式：公司本次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申报，不提供现场申报方式。 

5、申报代码：706086。 

6、申报简称：中航现金。 

7、申报方向：申报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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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收购价格：18.32元/股。 

9、申报数量： 

（1）于申报期内，异议股东可以就异议股份全部或部分申报收购请求权。 

（2）公司异议股东申报股份数量的上限，为该异议股东截至异议股东收购

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2023年 2月 7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异议股份数量。 

在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后，中航电子异议股东发

生股票卖出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被司法强制扣划等）的，享有收购请求权的股份

数量相应减少；在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之后，中航电子

异议股东发生股票买入行为的，享有收购请求权的股份数量不增加。 

（3）同一股票账户在申报期内可多次申报，有效申报数量为各次申报卖出

数量之和，但不超过有权申报数量上限。 

（4）持有以下股份的登记在册的中航电子异议股东无权就其所持股份主张

行使收购请求权：1）存在权利限制的中航电子股份，如已设定了质押、其他第

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等法律法规限制转让的股份；2）其合法持有人以书面形

式向中航电子承诺放弃中航电子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股份；3）其他根据适用

法律不得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份。 

10、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安排，由中航科

工作为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提供方，受让全部有效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份。 

二、关注事项 

1、申报方向只能是申报卖出，申报买入无效；申报有效期内，当天可以撤

单，次日开始不得撤回。 

2、对于同一账户中的异议股份，异议股东可部分申报卖出。 

3、股份保管：有效申报的异议股份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予以临时保管。临时保管期间，异议股东不得另行转让该部分异议股份。 

4、公司将在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首日和截止日刊登异议股东收购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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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实施提示性公告。 

5、异议股东申报前应当与质权人或司法机关协商解除质押或司法冻结；清

算时仍存在质押或司法冻结的股份，其收购请求权申报属于无效申报。在申报期

满后，公司需将申报结果和有效异议股份数量进行比对，剔除无效申报后，方能

刊登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结果公告。 

三、费用 

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方、提供方后续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时，双方应

各自按股票交易的相关规定支付股票交易印花税、过户费等税费。 

四、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号院 16号楼 25层 A区公司证券投资

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8354818 

传真：010-58354844 

邮编：100028 

联系人：张灵斌、刘婷婷 

五、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时间安排 

2023年 1月 31日 刊登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公告 

2023年 2月 7日 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2023年 2月 8日 
1、刊登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期首日，公司 A股股票开始停牌 

2023年 2月 14日 
1、刊登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2、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截止日 

预计收购请求权申报期

截止日后 2-5个交易日 

刊登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结果公告并于当日复牌，具体

复牌时间以公告为准 

以上为预计时间表，具体时间以相关公告为准。 

六、后续事宜 

1、本次申报有效期满后，公司将另行发布申报结果公告，请投资者关注资

金到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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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 A股股票自 2023年 2月 8日开市起停牌，并将于刊登异议股东收购

请求权申报结果公告当日复牌。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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